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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湖州市标准化研究院、方圆标志认

证集团浙江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楼科利、朱盛霞、杨伟、邢峰、沈丽敏、邹新强、王佳林、张琳琳、戴旭、王

硕、王滢、童朱珏、陈庆元、许添、杨栋、王晓霞、王丽静。 



DB3305/T 303—2024 

1 

  

企业绿色产品认证绩效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企业绿色产品认证绩效评价的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评价对象、评价指标、评价方

法和评价结果运用。 

本文件适用于对企业获得绿色产品认证后的绩效进行评价使用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DB3305/T 208  工业企业碳效评价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色产品认证绩效 performance assessment specification for green product certification 

企业获得的与绿色产品认证有关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4 基本原则 

4.1 真实性原则 

应基于客观真实的材料、数据和信息得出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评价结果。 

4.2 可追溯性原则 

应记录评价材料、数据等的获取途径，保留原始数据、记录，实现评价记录的可溯源性。 

4.3 可比性原则 

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间，以及相同企业在不同时间期内的评价结果应互相可比较。 

5 评价对象 

5.1 参评企业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在湖州市辖区内有生产制造场所，生产经营 3 年（含）以上。 

5.2 绿色产品认证获证 1年（含）以上，证书在有效状态。 

5.3 企业的污染物排放状况应符合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达到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

近三年无重大安全事故和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企业的污染物总量控制，应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总

https://dbba.sacinfo.org.cn/stdDetail/3236c1176ae4bec11186bdeab17116fb038fd61839e0c0c8f067c35b6c8b15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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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控制指标。 

5.4 获证产品未发生各级监督抽查不合格或缺陷召回等情形。 

6 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总分共计100分，详见表1。 

表1 评价指标及分值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说明 

1 
经济效益 A 

（30 分） 

获证后的产品销售额年

平均增长率 A1 
12 

按附录 A.1 计算获证后的产品销售额年平均增长率

A1，对获证时间≥3 年的企业： 

—— A1≥5%，得 12 分； 

—— 3%≤A1<5%，得 8 分； 

—— 0<A1<3%，得 5 分； 

—— A1≤0，不得分。 

对获证时间<3 年的企业： 

—— A1≥8%，得 12 分； 

—— 4%≤A1<8%，得 8 分； 

—— 0<A1<4%，得 5 分； 

—— A1≤0，不得分。 

产品溢价率
a
A2 6 

A2=（绿色产品获证后销售价格-未获证前的销售价格）

/未获证前的销售价格×100%。当产品溢价率： 

—— A2≥6%，得 6 分； 

—— 4%≤A2<6%，得 5 分； 

—— 2%≤A2<4%，得 4 分； 

—— 0<A2<2%，得 3 分； 

—— A2≤0，不得分。 

其他经济作用发挥 A3 12 

因获得绿色产品认证享受绿色金融优惠政策，得 3 分，

在各类招投标或销售合同签订中发挥作用的，得 3 分，

或在其他活动中发挥经济作用的，每项得 3 分，总计

不超过 12 分。 

2 
生态环境效益 B 

（45分） 

污染物减排措施 B1 5 有采取污染物减排措施并取得改善成效的，得 5 分。 

节能降碳措施 B2 5 

有确定碳排放管理责任部门，制定碳排放管理制度，

激励各部门为减少碳排放作出贡献，得 2 分；有组织

实施节能降碳诊断或其他节能降碳措施的，得 3 分。 

清洁能源
b
的使用 B3 10 

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 

——占比 B3≥30%以上的，得 10 分； 

——占比 10%≤B3<30%的，得 8 分； 

——占比 5%≤B3<10%的，得 5分； 

——占比 B3<5%的，得 3 分； 

——未使用的，不得分。 

工业固体废弃物的综合

利用率 B4 
10 

通过自利用及委托有资格、有能力的利用处置单位等

综合利用固体废弃物。按附录 A.2 计算工业固体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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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评价指标及分值（续）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说明 

2 
生态环境效益 B 

（45分） 

  

物的综合利用率： 

    ——B4≥90%的，得 10 分； 

——80%≤B4<90%，得 8 分； 

——60%≤B4<80%，得 5 分； 

——50%≤B4<60%，得 3 分； 

——B4<50%，不得分。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B5 10 

按附录 A.3 计算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产品综合能

耗指标与获证前一完整年度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 

—— 下降 3%（含）以上的，得 10 分； 

—— 下降 2%（含）~3%的，得 8 分； 

—— 下降 1%（含）~2%的，得 5 分； 

—— 下降 1%以内的，得 3 分； 

—— 未下降的，不得分。 

环境信息披露 B6 5 
通过企业官网、公众号等途径披露企业污染物排放情

况。 

3 
社会效益 C 

25 分 

对上下游企业/消费者的

绿色引导和要求 C1 
7 

有采取措施，对上游企业施加绿色化（如减少资源能

源消耗、降低环境排放、减少有害物质使用、提高回

收利用率）影响，如要求或倡导上游企业开展节能改

造、绿色产品认证、绿色工厂评价、建立环境管理体

系等，有证实性材料的，得 4分。 

通过宣传、培训指导等措施，对下游企业/消费者进行

绿色引导，有证实性材料的，得 3 分。 

品质属性 C2 7 

企业获得“品字标”浙江制造认证或国际认证等高品

质认证，以及各级政府质量奖、标准创新贡献奖等荣

誉。符合其中一项得 7 分。 

碳效评价等级 C3 7 

工厂按 DB 3305/T 208 评价，效率对标评价分级： 

——等级为 1 级的，得 7 分； 

——等级为 2 级的，得 5 分； 

——等级为 3 级的，得 3 分； 

——等级为 4 级（含）以下的，不得分。 

宣传推广措施 C4 4 

有绿色产品宣传推广机制，并开展相应宣传，如在产

品包装或产品本体或产品说明书上使用绿色产品认证

标识，投放绿色产品有关环保、健康等理念的广告，

在各类媒体上开展绿色产品相关的宣传报道等。有建

立绿色产品宣传推广机制的，得 2 分；有开展宣传推

广的，得 2 分。 

a
 产品溢价率指绿色产品获证前后的销售价格差值率。 

b
 清洁能源包括低碳清洁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生物能、水能、地热能、氢能等。 

7 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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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企业绿色产品认证绩效评价分为企业自评价和评价组织部门的复核评价。 

7.2 参与绿色产品认证绩效评价的企业，应按第 5 章的要求提供证实性材料，按第 6 章的评价指标进

行逐项自评，填写得分说明，给出自评得分，并附相应的证实性材料，评价记录参见附录 B。 

7.3 评价组织部门对企业自评价材料进行复核，必要时对参评企业进行现场核实。 

8 评价结果运用 

8.1 识别改进机会，为企业和政府部门改进绿色产品认证相关制度提供参考。 

8.2 作为开展湖州市绿色产品认证“领跑者”评比和推荐浙江省绿色产品认证“领跑者”遴选的重要

依据。 

8.3 作为享受绿色金融优惠措施等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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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部分指标计算公式 

A.1 产品销售额年平均增长率 

 %100)1(  n

A

B
m ···································································· (A.1) 

式中： 

m——产品销售额年平均增长率，单位为%； 

B——上一完整年度的该产品销售额，单位为万元； 

A——获证前一完整年度的该产品销售额，单位为万元； 

n——年数-1。 

A.2 工业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率 

 %100



W

r
r

ZZ

Z
K ···································································· (A.2) 

式中： 

Kr——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Zr——统计期内，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不含外购），单位为t； 

Z——统计期内，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单位为t； 

Zw——综合利用往年储存量，单位为t。 

A.3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Q

E
E i

ui   ················································································ (A.3) 

式中： 

Eui——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为kgce/产品单位； 

Ei——统计期内，工厂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即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

系统的综合能耗，单位为kgce； 

Q——统计期内的合格产品量，单位为产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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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企业绿色产品认证绩效评价表 

企业否决项情况自评可参照表B.1。 

表B.1 企业否决项情况自评表 

序号 评价内容 自评符合情况 评价组织部门核实 

1 
企业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在湖州市辖区内有生产制造场所，生产经营 3 年（含）

以上。 

  

2 绿色产品认证获证 1 年（含）以上，证书在有效状态。   

3 

企业的污染物排放状况应符合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达到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

放标准的要求，近三年无重大安全事故和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企业的污染物总量

控制，应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4 获证产品未发生各级监督抽查不合格或缺陷召回等情形。   

企业绿色产品认证绩效评价可参照表B.2。 

表B.2 企业绿色产品认证绩效评价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说明 

自评记录 评价组织部门

核实 自评得分 证实性材料目录 

1 
经济效益 A 

（30 分） 

获证后的产品销售额年

平均增长率 A1 
12 

按附录 A.1 计算获证后的产品销售额年平均增长率 A1，

对获证时间≥3 年的企业： 

—— A1≥5%，得 10 分； 

—— 3%≤A1<5%，得 8 分； 

—— 0<A1<3%，得 5 分； 

—— A1≤0，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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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企业绿色产品认证绩效评价表（续）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说明 

自评记录 评价组织部门

核实 自评得分 证实性材料目录 

1 
经济效益 A 

（30 分） 

获证后的产品销售额年

平均增长率 A1 
12 

对获证时间<3 年的企业： 

—— A1≥8%，得 10 分； 

—— 4%≤A1<8%，得 8 分； 

—— 0<A1<4%，得 5 分； 

—— A1≤0，不得分。 

   

产品溢价率 A2 6 

A2=（绿色产品获证后销售价格-未获证前的销售价格）

/未获证前的销售价格×100%。当产品溢价率： 

—— A2≥6%，得 6 分； 

—— 4%≤A2<6%，得 5 分； 

—— 2%≤A2<4%，得 4 分； 

—— 0<A2<2%，得 3 分； 

—— A2≤0，不得分。 

   

其他经济作用发挥 A3 12 

因获得绿色产品认证享受绿色金融优惠政策，得 3 分，

在各类招投标或销售合同签订中发挥作用的，得 3 分，

或在其他活动中发挥经济作用的，每项得 3 分，总计

不超过 12 分。 

   

2 
生态环境效益 B 

（45分） 

污染物减排措施 B1 5 有采取污染物减排措施并取得改善成效的，得 5 分。    

节能降碳措施 B2 5 

有确定碳排放管理责任部门，制定碳排放管理制度，

激励各部门为减少碳排放做出贡献，得 2 分；有组织

实施节能降碳诊断或其他节能降碳措施的，得 3 分。 

   

清洁能源的使用 B3 10 

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 

——占比 B3≥30%以上的，得 10 分； 

——占比 10%≤B3<30%的，得 8 分； 

——占比 5%≤B3<10%的，得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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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企业绿色产品认证绩效评价表（续）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说明 

自评记录 评价组织部门

核实 自评得分 证实性材料目录 

2 
生态环境效益 B 

（45分） 

清洁能源的使用 B3  
——占比 0<B3<5%的，得 3 分； 

——未使用的，不得分。 
   

工业固体废弃物的综合

利用率 B4 
10 

通过自利用及委托有资格、有能力的利用处置单位等

综合利用固体废弃物。按附录 A.2 计算工业固体废弃

物的综合利用率： 

——B4≥90%的，得 10 分； 

——80%≤B4<90%，得 8 分； 

——60%≤B4<80%，得 5 分； 

——50%≤B4<60%，得 3 分； 

——B4<50%，不得分。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B5 10 

按附录 A.3 计算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产品综合能

耗指标与获证前一完整年度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 

—— 下降 3%（含）以上的，得 10 分； 

—— 下降 2%（含）~3%的，得 8 分； 

—— 下降 1%（含）~2%的，得 5 分； 

—— 下降 1%以内的，得 3 分； 

—— 未下降的，不得分。 

   

环境信息披露 B6 5 
通过企业官网、公众号等途径披露企业污染物排放情

况。 

   

3 
社会效益 C 

25 分 

对上下游企业/消费者的

绿色引导和要求 C1 
7 

有采取措施，对上游企业施加绿色化（如减少资源能

源消耗、降低环境排放、减少有害物质使用、提高回

收利用率）影响，如要求或倡导上游企业开展节能改

造、绿色产品认证、绿色工厂评价、建立环境管理体

系等，有证实性材料的，得 4分。 

通过宣传、培训指导等措施，对下游企业/消费者进行

绿色引导，有证实性材料的，得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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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企业绿色产品认证绩效评价表（续）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说明 

自评记录 评价组织部门

核实 自评得分 证实性材料目录 

3 
社会效益 C 

25 分 

品质属性 C2 7 

企业获得“品字标”浙江制造认证或国际认证等高品

质认证，以及各级政府质量奖、标准创新贡献奖等荣

誉。符合其中一项得 7 分。 

   

碳效评价等级 C3 7 

工厂按 DB 3305/T 208 评价，效率对标评价分级： 

——等级为 1 级的，得 7 分； 

——等级为 2 级的，得 5 分； 

——等级为 3 级的，得 3 分； 

——等级为 4 级（含）以下的，不得分。 

   

宣传推广措施 C4 4 

有绿色产品宣传推广机制，并开展相应宣传，如在产

品包装或产品本体或产品说明书上使用绿色产品认证

标识，投放绿色产品有关环保、健康等理念的广告，

在各类媒体上开展绿色产品相关的宣传报道等。有建

立绿色产品宣传推广机制的，得 2 分；有开展宣传推

广的，得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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